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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兴安盟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》

和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实施

意见》（内政办发〔2021〕95 号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建立全盟草

原监督和保护网格化管理体系，强化属地草原生态环境执法监督

管理责任，结合我盟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保护草原、森林是内蒙古

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聚焦草原监督管理

能力不足的短板，按照数字化管理、网格化落责、法制化规范的

原则，全面推进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各项工作，不断提升林草长

履职效能，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，完善各项网格化监督管理制度，

严厉打击开垦、违规放牧等违法破坏草原行为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将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作为全面加强草原保护、管理、

利用和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来抓，结合草原资源现状，科学布设网

格。构建“旗（县市）、苏木（乡镇）、嘎查（村）”三级管护网

络，建立权责清晰、条块结合、运行高效、反应迅速的管理机制，

成立一支“一员多责、一岗多能”的草原网格员队伍（草管员），

按照“定格、定责、定员”的原则，建立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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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体系，基本实现所有层级明确的监管网格，

实现监督区域全方位、全覆盖、无间隙，切实提升草原监督管理

现代化水平，补齐监督管理能力不足的短板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实施草原网格化监管的区域包括：国土“三调”中的草地、

落实了使用权和承包权的草原及享受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的草

原。

（一）网格布设。按照范围清晰、管理便捷、无缝对接、不

留盲区的原则，将草原进行科学合理的网格布设，建立四至边界

清晰，人、草、畜、监管事项基础信息详实的草原监管网络，形

成矢量数据，为数字化监管提供基础服务。

1.旗县市级层面：建立以旗县市政府主导，林业和草原主管

部门领导和各内设机构包片、乡际区域联防联控、乡镇属地管理

为内容的网格。

2.苏木乡镇层面：建立村际区域联防联控、村级辖区管理为

内容的网格。

3.嘎查村级层面：根据草原面积和分布等实际情况，以草原

面积划分或以行政村或村组村屯划分网格单元。

（二）网格定人。草原网格员（管护员）是最基层的草原监

督管护力量，也是协助广大农牧民保护草原的重要力量。按照“定

格、定员、定责”的原则，每个网格确定 1 名网格员（管护员），

网格员（管护员）可以是生态护林员、嘎查村组的林草长、综合

执法人员，也可以由防疫员等其他网格员兼任，也可以是政府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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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服务等形式的聘用人员。

（三）人员定责。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

条例》的有关要求，明确草原网格员（管护员）工作任务，巡查

管护区草原，掌握草原使用者、草原承包经营者的牲畜数量，督

促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；制止、举报违反草畜平衡和禁

牧休牧制度及其他破坏草原植被的违法行为；负责草原火情和鼠

害、虫害等自然、生物灾害情况巡查工作，并及时报告，协助处

理；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草原生产力监测等其他草原保护、管理具

体工作；完成管护劳务协议约定的其他林草资源管护工作。

（四）规范流程。规范草原网格化管理流程，建立完整的管

理事项发现、录入、上报、分流、排查、处置、结案、反馈、考

核的草原管理网格化流程。同时，明确林草、自然资源以及苏木

镇综合执法等部门的责任，推行联合监管，形成上下贯通、协调

联动的监督管理机制，提升工作效能。

（五）完善制度。旗县市、苏木镇人民政府和林草部门要建

立网格员(管护员)管理、履责考核、日常巡护等工作制度，对护

林员和草原专职管护员实行绩效考核管理，对不能胜任工作，年

度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解聘。

（六）实现数字化监管。充分运用上级草原生态数字化监管

平台助推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，加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

度监督管理，针对重点区域、敏感时间、重点人群开展动态监测

评估，提升管理效能。

（七）明确职能分工。林草部门负责牵头推进草原网格化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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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负责组织各苏木乡镇完成网格布设、网格员确定、管理制度

建立、监督指导等工作。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是本辖区草原网格

化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负责本辖区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；

嘎查村委员会为本嘎查村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

主体；苏木乡镇、嘎查村级林草长要经常性抓好草原网格化监督

管理工作，有效管理开垦、违规放牧、批少占多等违法破坏草原

行为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充分认识开展草原网格化监督

管理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将草原网格化管理作为建立健全草原

生态长效管理机制的重要举措，加强对草原网格化管理工作的组

织领导，建立草原网格化领导小组，夯实责任，细化工作措施，

切实加强对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（二）加强培训，逐步提高。实行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

是在新形势下推出的保护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的新举措，需要

不断探索改进、逐步完善，形成有效的工作模式。同时，要有计

划的对网格管理人员进行岗前培训，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优、

业务水平高、工作能力强的草原网格化管理队伍，为草原生态环

境发展发挥切实可行的作用。

（三）落实责任，强化考核。按照责任分工，把草原网格化

监督管理工作内容落实到每一个网格，落实到每一个责任人。加

强对网格和网格负责人的监督检查和考核，严格按照考核办法对

其职责履行情况和网格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巡查、监督和考核，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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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网格化管理工作稳步推进，有序落实。同时，草原网格化监督

管理工作是林草长制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要把推进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

工作作为宣传贯彻保护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、营造保护生态安

全的重要载体，充分利用微信、电视、融媒体等多种形式，宣传

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增

强广大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，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，为

全面扎实开展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。

（五）做实基础工作。旗县市林草主管部门要制定出台草原

网格化监督管理工作方案，科学划分网格，确定网格监管员、网

格员，明确区域范围和职责任务。全面摸清辖区内网格底数，登

记造册、落地上图、建立档案。各级网格单位要公示网格化管理

图，包括人员布局安排、工作职责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并根

据工作变动及时变更信息。


